
113年度臺南市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部分費用項目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原規定 

費用項目 

單位/編列

基準(新臺

幣元) 

說明 費用項目 
單位/編列基

準(新臺幣元) 
說明 

貳、業務費 

二、行政及一般部分 

(ㄧ)特別費 

8.各區公所區長 

 

 

 

月/18,500 

 

月/19,500 

 

 

 

人口數未滿 10萬

人者。 

人口數在 10萬人

以上者。 

貳、業務費 

二、行政及一般部分 

(ㄧ)特別費 

8.各區公所區長 

 

 

 

月/17,200 

 

月/18,000 

 

月/18,700 

 

月/19,100 

 

月/19,500 

 

 

 

人口數未滿 5 萬人

者。 

人口數在5萬人以上

未滿10萬人者。 

人口數在 10 萬人以

上未滿15萬人者。 

人口數在 15 萬人以

上未滿20萬人者。 

人口數在 20 萬人以

上者。 

 


